
以此件为准 江海府办函〔2022〕15 号

关于印发江海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

复工复产阶段性用工保障措施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部门：

为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积极

应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区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，采取积极

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招聘工作，鼓励春节期间返乡的异地务工人

员尽快返岗，缓解春节后企业用工难问题，全力支持企业复工

复产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

《江海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阶段性用工保障

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执行中发现相关问题请径向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。政策补贴所需费用由区财政局

专项安排，相关补贴政策办理细则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具体制定。

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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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

复工复产阶段性用工保障措施

为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积极

应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影响，采取积极措施

支持企业招工，鼓励春节期间返乡的异地务工人员尽快返岗，

缓解春节后企业用工难问题，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，促进我

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全面加强企业用工服务

（一）多途径开展招聘活动。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

上，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，通过各类官方网站、

新媒体、公众号、宣传栏帮助企业发布招聘信息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各街道）

（二）设置招聘服务点。启用江海区人力资源市场，常态

化举办公益性招聘会。在麻园、中东村等流动人口集聚的地方

设置临时招聘点，为企业招工提供便利。加强对外劳务协作，

在劳务输出大省设置固定招聘服务站，组织企业赴外地招聘。

（责任单位: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
局、各街道）

（三）发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用。发挥市、区人

力资源产业园作用，推动园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企业对接，

通过职业中介、劳务派遣等方式缓解企业用工难问题。（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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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二、加大企业招工政策补贴力度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）

（一）招工补贴。企业新招用首次在江门就业（即此前没

有在江门进行就业登记，没有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没有登

记注册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）的人员，与其签订 1 年以

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为相关人员缴纳 3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。

一次性给予企业招工补贴 500 元/人，每家企业最高补贴不超过

30 万元。

（二）技术岗位入职补贴。江门户籍务工人员, 2022 年 1-6

月首次在江海区就业，或 2022 年之前在江海区以外工作，现返

回江海区企业工作，在企业从事技术岗位的，并按规定缴纳 3

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,一次性给予个人入职补贴 3000 元。本项补

贴须在缴纳社保费满 3 个月后一个月内提出。

（三）技术岗位职业介绍补贴。2022 年 1-6 月，江门市内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派遣机构介绍务工人员（首次在我区就

业）到我区企业从事技术岗位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

规定缴纳 3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，按 3000 元/人标准一次性给

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派遣机构职业介绍补贴。本项补贴

须在缴纳社保费满 3 个月后一个月内提出。

（四）技工院校学生实习补贴。对在 2022 年 1-6 月期间与

我区企业签订实习协议，实习 3 个月及以上的职业技工院校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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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按 1500 元/人标准给予实习补贴；对实习期满留在实习企业

就业（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，购买社保满 3 个月）

的技工院校学生再给予 1500 元/人的实习留用补贴。实习补贴须

在实习结束后 1 个月内提出，实习留用补贴须在缴纳社保费满 3

个月后一个月内提出。

（五）返岗交通补贴。我区企业员工在 2022 年 2 月内返岗

的，凭有效车票（含滴滴行程记录），可按省内最高 100 元、

省外最高 200 元的标准，据实给予员工一次性返岗交通补贴；

企业组织包车接员工返岗的，每车次接返员工 10 人以上的,凭包

车发票和员工签到表，据实一次性给予企业包车返岗交通补贴，

标准为省内最高 1000 元/车次、省外最高 2000 元/车次。本项补

贴须在 2022 年 3 月底前提出。

三、经费保障（责任部门：区财政局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）

本方案提及的政策性补贴（除招工补贴外）总补贴金额为

100 万元，按照“先到先得”原则发放，发完即止，所需资金由区

财政予以保障。企业及个人已享受其他同类型补贴的，不得重

复享受本措施所提及的补贴。

四、实施期限

本措施政策性补贴（除招工补贴外）实施期为 2022 年 1 月

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申请补贴时间按本规定执行，逾期不

再受理。除招工补贴外，每个企业申请本通知补贴项目总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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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国家、省和市新出台的政策，对上述政策

有调整的，按照国家、省和市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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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词解释：

1.技术岗位：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

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；

2.职业技工院校学生：指国内职业技术学校在读学生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